黄山区生态文明建设2025年工作要点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确保完成“十四五”节能目标，根据《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2025年工作要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期节能减煤重点工作的通知》《黄山市生态文明建设2025年工作要点》，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1.加大碳排放强度控制工作，尽最大努力完成省下达的“十  四五”降低10%的目标。(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2.鼓励太平经开区积极申报省级碳达峰试点园区、零碳园 区，推动园区节能减污降碳。(太平经开区负责)
3.建设碳足迹数据库，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行业率先开展碳足迹核算。(区发改委、区科技工信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鼓励开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参与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5.推动绿色低碳场景应用，积极打造零碳景区、零碳公共机构。(区发改委委负责)
6.加强绿色低碳领域研发投入，支持重点企业和高校院所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引导各类产业基金在绿色低碳领域投早、投小、投科技、投长远，支持绿色低碳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区发改委、区科技工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7.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能力建设，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投放与创新力度。(人行黄山区支行负责)
二、打好“十四五”能耗双控收官战
8.2025年全区单位GDP能耗下降9.2%，确保完成市下达的“十四五”降低8.5%的目标。(区发改委负责)
9.将2025年节能目标分解下达到各行业主管部门、公共机构、园区。(区发改委负责)
10.加强季度能耗强度监测和研判，加大绿证购买力度，确保完成全年节能目标。(区发改委负责)
11.严格项目节能审查，落实《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新上项目非化石能源消费承诺制。工业重点领域新上项目主要产品能效须达到准入标准或能效标杆水平， 电动机、变压器、压缩机等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须达到能效先进水平。严控新增“两高”项目。(区发改委负责)
12.组织实施年度节能监察计划，重点对月度、季度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以及超出用能计划的企业开展现场监察，防范违规用能、无序用能行为。对发现的问题项目，依法依规责令整改。(区发改委负责)
三、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
13.推进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落实年度重点工作，保障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区发改委负责)
14.加快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明晰自然资源底数、权责归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
15.落实黄山市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施方案，落地实施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不少于1个。 (区发改委负责)
16.深入实施排污权交易改革，主动服务重大项目落地。（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17.配合市级开展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升级打造，推深做实新一轮“浙皖合作十件事”和杭黄两市合作事项，保障新安江流域跨省断面水质接续达标。(区新保中心、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8.出台并实施《黄山区加快推动“以竹代塑”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2025—2029年）》，成立竹产业专班，明确部门职责。开展“竹子下山”试点，打造竹产业园，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区林业局、区发改委、太平经开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19.积极推进“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建设，支持“以竹代塑” 应用场景建设。(区发改委负责)
20.推动一批代表性民宿、星级酒店应用竹梳、竹牙刷、竹剃须刀、竹拖鞋、竹纤维护理包等“以竹代塑”产品。(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
四、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
21.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优化全区迎峰度夏（冬）负荷管理方案。(区发改委负责)
22.持续推动各类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基本完成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农产品加工等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3.全面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推进商业和城镇居民散煤替代，加强农业农村散煤清洁化治理。(区发改委负责)
24.积极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加快推进2023年获得竞争性配置光伏指标项目建设。加快推动全区公共机构屋顶光伏项目建设。(区发改委负责)
25.全年建成公用充电桩200个，换电站1个，乡村充电站3个，接入率达100%。(区发改委、区国资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6.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区科技工信局负责)
27.依法依规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格落实产能置换政策。开展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产品排查和落后设备更新摸底工作。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2025年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2个。(区科技工信局负责)
28.推进国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梯级培育，积极争创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区科技工信局负责)
29.完成市级下达的“十四五”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目标。(区科技工信局负责)
30.持续推进黄山区冷链物流园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物 流节点间互联互通。积极争创省级物流园区、冷链物流基地和省级冷链集配中心。(太平经开区、区发改委职责分工负责)
31.推进建筑节能，全区新建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率达到100%，星级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40%以上，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45%，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32.加快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争创建筑光伏高质量发展试点。到2025年底，全区建筑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兆瓦以上。（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33.优化升级和美乡村建设黄山模式，新增省级精品示范村2个、省级中心村5个。(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和保护修复
34.持续实施空气质量改善行动，加强重污染天气精准应对，全区 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18微克/立方米以下，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8%以上。(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35.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全区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在100%左右。全面完成新安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污口整治。(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36.扎实开展城市污水管网整治攻坚行动，更新改造城市市政污水管网27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61%。(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37.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4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高到60%以上。(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
38.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成农村改厕600户以上。(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
39.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65%，畜禽粪污和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达91%、95%。(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40.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分别达到93%左右、超过95%。推进省级“无废城市”建设。(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1.组织开展太平湖重要湿地动态监测，编制《黄山区湿地保护规划》，提升湿地管理水平。(区林业局负责)
七、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42.落实《黄山市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2025年工作要点》，持续推动国家节水行动。(区水利局负责)
43.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谋划储备设备更新项目，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区发改委、区科技工信局、区财政局、太平经开区按职责分工负责)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拨付流程。(区商务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4.落实《黄山市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若干举措》，加快形成切实管用的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区发改委) 深入实施“光盘行动”，鼓励适量点餐、节俭就餐、餐后打包，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区商务局负责)
45.持续开展塑料污染治理联合专项行动、江河湖库清漂专项行动。(区发改委、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加强绿色产品认证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认证和虚标绿色产品标识行为，确保产品供给质量。(区市场监管局负责)
46.举办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生态日、全国低碳日等系列宣传活动。(区发改委、区生态环境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1
 
2025年单位GDP 能耗控制目标
单位：%
 
	序 号
	 
 
地区
	 
2021-2024年
变化情况
	 
2025年控制 目标
	 
“ 十四五 ” 控制目标
	 
“十四五”激 励目标

	1
	 
黄山区
	 
0.7
	 
-9.2
	 
-8.5
	 
-9


注：1.累计完成情况已考虑2024年绿证购买量；
2.各区县单耗降低指导目标围绕全市降低目标，结合“十四五”单耗降低目标及2021-2024年单耗累计完成情况确定。

附件2
 
2025年重点园区单位增加值能耗控制目标
单位：%
	序号
	园区
	2025年控制目标

	1
	安徽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
	保持下降


 
 
 

 

